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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11 b 

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分区域中心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大会在其 2001 年 12月 24日第 56/230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就秘书处、特

别是通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采取措施使设在雅温得的中部非洲

人权和民主分区域中心能够持续有效运作的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

报告。 

 本报告的首要目的是汇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秘书处其他相关机关为

加强中心的能力而采取的行动。第二个目的是概述中心在 2001 年 9月至 2002年

6月期间在秘书处有关机关支助下举行的活动。 

 

 

 

 
 

 * A/57/150。 

 ** 本报告逾期提交是为了列入增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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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1. 大会根据 1999年 12月 1日第 54/55号决议，请秘书长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对中心的设立工作提供支持。为此，大会在 2000-2001 年预算中拨款 1 000 000

美元。获得了这第一笔拨款，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与政治事务部合作，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采取具体措施，使中心于 2001 年 3

月启动。本报告汇报到 2002年 6月为止所举行的活动。 

 二. 对中心能力开发的支助 
 

2.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秘书处其他机构所提供的支助是多种多样的，包

括提供人员、发展当地人员、寻求预算外资助、提供资料、协助发展电子通讯手

段和为中心进行宣传工作。 

 A. 向中心提供总部人员 
 

3. 为作出设立中心的有关法律与实际安排，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委派了

一名中心主任，并即将委派民主方案负责人和一名人权事务专家。 

4. 喀麦隆政府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中心的总部协定已于 2001 年 9

月 12 日签署。其他一些法律草案也已起草完毕，将在今后几个月内签署，其中

应特别提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谅解备忘录草案。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也是中心创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B. 发展中心的当地人员 
 

5. 资料信息股是中心推广和促进人权与民主原则和理想的基本工具。为开发分

配到该股工作的人员的能力，让他们可以满足广大公众的期望，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办事处进行了必要安排，让负责该股的资料员参加培训。在此背景下，资料员

于 2002年 2月 25日至 3月 8日参加了培训实习。此次实习让她提高了处理有关

人权与民主方面的资料、特别是联合国在这些方面的出版物的能力。资料员还参

加了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信息和文献系统（人权信息系统）的工作会议，该组织

专门管理和处理与人权事务有关的信息。 

 C. 向中心提供资料 
 

6.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出版和资料分发部门定期向中心资料信息股提供

有关人权事务、民主和其他相关的联合国活动领域（和平与安全、人道主义事务

和可持续人类发展）的文件、手册和书籍。该股从 2001 年 11 月开设以来，到 2002

年 6月为止，共收到上述各种形式的资料 3 175册，使中心可以向各方有关人士

和参加中心培训与工作会议的人员发放人权情况报道。中心还通过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主管部门，为资料信息股购买或订阅了一些

书籍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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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发展中心的电子通讯手段 
 

7. 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信息分析股的援助下和开发计划署喀麦隆办事

处（卫星地面小站通讯网络系统）与非洲经济委员会中部非洲分区域开发中心的

技术支助下，中心建立了自己的电子网站。该网站于 2002年 6月 13日正式开设

的当日即开始运作，让中心可以更广泛地传播其活动、方案和《人权和民主公报》

（《公报》今后放在上述网站）。通过这一举措，还减少了出版《公报》的费用，

将每期公报的印刷册数从 2 000册降至 1 000册。 

 三. 中心 2001 年 9月至 2002年 6月开展的活动 
 

8. 中心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开展的活动涉及培训、技术合作、新闻、为促进人权

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以及纪念中心实际启动与正式落成一周年的各项活动。 

 A. 培训活动 
 

 1. 分区域工作会议 
 

9. 中心的培训活动包括组织分区域讲习班、会议或咨询会，内容涉及中心的优

先主题，关于人权方面的有：反对歧视性措施与作法、司法行政涉及的人权问题、

人权教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及发展权、以及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和

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口的权利；关于民主方面的有：选举进程、政治党派、解

决冲突的传统程序以及善政。这些分区域的讲习班、会议或咨询会给（政府和非

政府的）参加者提供了机会，来深入了解所涉领域已经确立的原则与作法，通过

提交有关各国不同经验的报告（重点强调最好的或好的作法）进行经验交流，并

就在分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所要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 

10. 在这方面，中心于 2001 年 12月 18日和 19日在雅温得组织了一次关于中部

非洲各国制订人权行动计划的讲习班。布隆迪、喀麦隆、加蓬、赤道几内亚、中

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乍得的政府代表和国

家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及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中

非支助处）、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和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驻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办事处的负责人参加了这一讲习班，通过

了关于制订和实施中部非洲各国人权行动计划的指示。 

11. 2002年 6月 13日和 14日，中心在其正式落成仪式之外，组织了一次关于根

据国际文书提交报告的分区域会议。此次会议是为中部非洲各国司法和人权事务

部长以及最高法院院长召开的。与会者分别代表下列国家：布隆迪、喀麦隆、加

蓬、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乍得。中

非支助处、开发计划署刚果共和国办事处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布隆迪和

刚果民主共和国办事处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一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的专家和喀麦隆一位多次参加过本国提出报告（特别是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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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报告）代表团的官员首先在会上发言。中心的两位顾问也从审议各国报告的

委员会的角度和提出报告国家的角度向大家传授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与

会者提交的各国报告表明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但也着重提出遇到的困难

和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各国的能力。此次会议通过的宣言特别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和中心提出多项建议，争取它们为提出请求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培训、

咨询服务和资料）。 

 2. 培训奖学金方案 
 

12. 中心从 2001 年 11 月开始实施人权研究金方案。该方案向值得奖励的优秀大

学生和来自中部非洲国家专门从事人权和民主活动的年轻人开放，目的在于： 

 (a) 参照联合国各机构及联合国秘书处的原则和作法，加强实习人员对人权

和民主问题的实际了解，让他们学习管理这方面案卷的技术和方法； 

 (b) 加强分区域各国处理人权和民主各方面问题的能力。 

13. 在后一项任务的框架下，中心计划拟订一个方案，收集关于分区域在这些领

域的现有能力的数据。这样，中心培养的实习人员将和其他有能力的人员一起被

登记造册，该登记册由中心掌握，并分发给各国政府部门、联合国及其他政府间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部门，供需要时使用。 

14. 中心今年将接收 8名实习人员。在挑选候选人时，中心适当考虑到分区域各

国的公平地域分配及男女公平分配。现已为参加培训的候选人员制订了章程和表

格。这两份文件都发表在中心《人权和民主公报》上，并登在中心电子网站上，

以便更广泛地传播。 

 B. 技术合作活动 
 

15. 中心在其旨在加强各国人权和民主方面的能力的方案中，向提出请求的各国

政府、各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支助。 

16. 因此，在喀麦隆政府提出请求之后，中心继续向喀麦隆全国人权与自由委员

会提供技术援助，用于加强其能力。 

17. 另外，中心还于 2002年 3月和 2002年 5月，分别收到赤道几内亚政府和乍

得政府的技术援助请求。 

18. 中心应于 2002 年下半年开始向民间社会提供支助。中心已经设计了一个有

关加强中部非洲民间组织能力的项目。该项目为期三年，目前正由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主管机关审查批准。中心主要可通过该项目举办下列活动： 

 (a) 组织 4次民间社会活动者分区域研讨会； 

 (b) 授予民间社会人士 10项杰出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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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对中心特别关注的各个领域中的民间组织联合会或联盟的机构建设提

供支助； 

 (d) 中心接收并培训 30名来自中部非洲国家的实习人员；以及 

 (e) 对人权方面的培训和研究机构提供支助。 

 C. 公共信息 
 

19. 中心有两个长期工具来实施其人权和民主规则与价值观推广方案。第一个是

其资料信息股。该股为公众提供服务并制订了一个电子传播方案。第二个是《人

权和民主公报》，这是中心提供关于其活动以及在人权和民主领域对分区域有特

别意义的事件的信息的喉舌。该公报在 2001 年是每季度出版一次，从 2002年 1

月起每四个月出版一次，是免费发放的，今后也可在中心的网站上查阅。 

20. 另外，中心还决定每年出版其讲习班、会议和咨询会的文件，以便广泛传播。

这些文件的第一次汇编正在进行编辑，应包含 2001 年 3月至 2002年 6月由中心

组织的讲习班、会议和咨询会的文件。 

 D. 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21. 中心根据有关将人权问题纳入联合国一切活动的建议，利用其主管各国现有

的协调机制及高级专员办事处与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签署的各项协议，正在同在

分区域开展工作的相关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这方面，应当提及：设立在雅

温得的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中部非洲分区域办事处（关于贩卖儿童、移民

和俾格米人问题的项目）、设立在基加利的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区

域办事处（关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项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

科文组织）（拟订国家行动计划）、非洲经济委员会中部非洲分区域开发中心（加

强民间社会能力）以及开发计划署的各个办事处（共同国家评估/联发援框架进

程中的人权问题和为将人权与善政纳入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实施工作中的努

力）。 

22. 计划与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及其下属机关——特别是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

理事会、中部非洲多国部队以及中部非洲快速预警机制，发展更为密切的合作伙

伴关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即将与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处签署一项谅

解备忘录，这将使中心可以遵照建议设立中心的雅温得宣言的精神，开展将人权

事务纳入这些机制各项方案的活动。 

23. 最后，中心已经与中部非洲在人权和民主方面进行培训和研究的机构进行了

初步接触。在接触当中，中心优先注重具有分区域性质的机构、方案在分区域确

有影响的机构以及通过网络开展工作的机构和方案。从 2001 年 9 月起，中心与

喀麦隆国际关系研究所、中部非洲天主教大学（通过人权促进协会）、金沙萨大

学教科文组织人权与和平文化教职以及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培训方案网络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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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建立了此类联系。中心计划支持后两个机构设立一些协调中心，尤其是在雅

温得、金沙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布卡武。中心对中部非洲培训方案的支持将包

括提供资料、承担人权专家的教学费用、向为这些方案工作的年轻研究人员和助

理人员发放奖学金，以便他们可以参加由国际知名机构组织的培训。最后，中心

的一些官员可以以顾问身份参加这些方案组织的培训。 

 E. 其他活动 
 

 1. 纪念中心启动一周年 
 

24. 中心于 2002年 3月 22日组织了一次纪念中心启动一周年的大会。大会包括

一次圆桌会议，主题是：“促进中部非洲人权和民主新文化”。与会者数量众多，

主要是各外交使团、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代表，大家在半天时间里，就下列

人权问题进行了辩论：司法行政和人权；人权教育和培训员的培训；属于危险群

体的人员、特别是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人权；加强民间组织的能力，中心对各国

人权机构的支助和将人权事务纳入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活动和方案。与会者对

大会期间所讨论的每个问题都提出了具体建议，供中心执行。 

 2. 中心正式落成 
 

25. 中心于 2002年 6月 13日由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正式揭幕落成，出席落成仪式

的有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 10 个中部非洲成员国的部长级代表团和共同体的秘

书长。驻雅温得的很多大使、联合国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民间组织和居民的代表

的出席也使仪式更加隆重。中心主任、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长、开发计划署

署长的代表、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个人代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喀麦隆负责对

外关系的国务部长在仪式上先后发言。所有的发言者都强调人权和民主与和平和

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相互作用和有力的联系，并因此强调中心在促进中部非洲持

久的和平与发展方面担负着特别任务。 

26.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籍此机会与参加落成典礼的及中心另外举办的分区域会

议的数位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进行了交谈。她还参观了喀麦隆全国人权与自由委

员会的总部，并在参观之后与该委员会成员和民间组织代表进行了交谈。此外，

她还建议为中心设立两个高级咨询机关，建议得到参加交谈人士的好评；高级专

员回到日内瓦以后，指示其办事处的行政部门加快应分配到中心工作的行政主管

人员的委派工作。 

 


